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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學生【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 

就讀學制(請勾選)： 

□ 大學日間部  

    /進修部 

□碩士一般生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填表前，請詳閱注意事項)                    簽署日期：115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依教育部規定，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教育部不予補助團體保險

費，須簽署切結書並以書面將學生不參加本保險之情事，通知家屬。 

2.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於未投保期間發生事故時，所有保險相關事宜

應自行負責。 

3.學生團體保險業務請洽衛生保健組-陳護理師(05-2721001轉 1232)。 

4.本切結書簽署後請送回或寄回學校身心靈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服務。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南華大學 身心靈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服務) 

   申請辦理地點：衛生保健服務【成均館1樓 C112 】 

學生 ，學號 ，系所/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 健康 家庭 經濟 工作 課業 兵役 個人 重考 休學 

        延畢 其他 ，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從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 此 證 明 

 

填表人注意事項： 

◎未成年(未滿 18 歲)學生需由「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成年、未成年已結婚學生需由「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填表人(請勾選)：家長/監護人 學生本人 法定代理人 

 填 表 人： 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 

聯絡地址：   

南華大學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含施行細則)、教育部相關法規法令之規範及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

及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本校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告知當事人相關事項，以此特定本聲明書。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本校基於人身保險（001）、學生(含畢、肄業生)資料管理(158)之特定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個人者(C001)、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學校紀錄(C051)，例如姓名、學號、系所/班級、地址、身分證統一

編號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教育部另有規定外，特定目的未消失前均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於中華民國境內或經學生同意處理、利用之境外地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本校自行利用外，尚包括為辦理上開蒐集目的所必需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主管機關或其所指定之單位。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學生不參加保險之證明，及通知家屬。紙本資料皆存放於檔案櫃保存。 

四、學生依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之權利。 

五、學生請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務必提供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有誤或不完整，您將可能損失相關

權益。六、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七、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告知聲明書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將修訂後之規範公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 

一式兩份－正本學校留存，影本郵寄－114學年版 

 


